质量安全自我承诺书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安全防范与信息安全产品及系统检验实验室作为面向社会开放的第三方公正检验机构，坚持“行为公正、方法科学、数据准确、服务规范”的质量方针，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泄露在检验检测活动中所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技术秘密，坚持公开、合理的收费，不暗示客户接受任何不合理的附加要求；廉洁奉公，忠于职守，不借检验检测之便从事承检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不以检验检测机构的名义推荐或者监制、监销产品；在环境、设施、设备及人员发生变化时，不能持续满足资质认定要求时，不擅自对外出具具有证明作用数据和结果，不受任何可能干扰技术判断因素的影响，在资质认定许可范围内开展检验检测活动，按要求客观、独立、公正、及时地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对检测数据和检验检测报告的真实、准确、可靠性负责；积极履行各项社会责任，主动接受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的监督，以实际行动认真践行自己的庄严承诺。
